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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浙0102民初7688号
杭州时代依家美越百货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杭州时代依家
美越百货有限公司、任一军、袁雪芬、丁立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7688号
起诉书、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9日上午9时30分在
基金小镇人民法庭金融智审法庭（杭州市上城区白云路
26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
独任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2民初9571号

陈义针：本院受理原告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
中心杭州分中心与被告陈义针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102民初9571号案
件的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发
出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2年10
月10日上午9点30分在本院基金小镇法庭（杭州市上城区
白云路26号）第二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本案
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6民初5582号

浙江岩亨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2022）浙
0106民初5582号原告沈的和与被告马火生、浙江岩亨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提供劳务者受害责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自动履行
指引及拒不履行后果预告、独任制普通程序审判人员告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转普）、廉政监督卡等文书材料。
原告诉请：一、二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30000元、住院伙食
补助费1400元、营养费1500元、护理费5690.1元、误工费
22760.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鉴定费1900元、交
通费2000元，合计68250.5元，扣除被告马火生已支付的
25000元，还须赔偿43250.5元。二、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
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2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3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847号

上海镜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原告杭州森升科技有
限公司诉被告上海镜彻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08民初
8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944号

沈彦磊:本院受理顾兰君与沈彦磊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
(2022)浙0108民初944号]。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浦沿法庭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08民初2738号

徐火林:本院受理原告蔡文虎诉被告徐火林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普
通程序民事裁定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本案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9月
28日15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1民初2521号

李大浪（浙江省永康市江南街道西津新村24号）：本
院受理原告郭本民与被告李大浪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111民初
2521号民事判决书、上诉须知、自动履行预告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等材料，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3477号

高路、邱文元: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鼎有财金融服务有
限公司与被告杭州兴禧商业管理有限公司、王林、高路、邱
文元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
原告诉请:1.被告一偿付原告借款4385522.71元;2被告
一偿付原告利息384933.35元（暂计至2022年7月5日，
之后按1pr计算至款清之日);3.被告一偿付原告服务费
135559.48元及利息1813.9元（暂计至2022年7月5日,
之后按1pr计算至款清之日）;4.被告二就被告一上述第1、
2、3项债务承担连带偿还责任;5.被告三、四就被告一上述
第1、2项债务分别按照80%、20%的比例承担清偿责任;6.
被告一偿付原告律师代理费97000元及保全担保费;7.本
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8
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巡回审判第二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3676号

余靖:本院受理原告诸向新与被告余靖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
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法院
判令被告余靖归还借款本金47.6万元并支付利息
7478.45元;2.诉讼费由被告余靖承担。本案依法适用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9月26日上午10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3677号

余靖:本院受理原告郑柏廷与被告余靖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

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求:判被告归还
原告欠款60万整本金,暂计算值2022年6月20日利息
6600元及起诉费用一并归被告承担。本案依法适用普通
程序独任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
2022年9月26日上午10时30分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3682号

皮传信:本院受理原告傅化时与被告皮传信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因采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
案诉讼材料,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求:
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归还原告借款101284元整(壹拾万壹
仟贰佰捌拾肆元整)。本案依法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6日
上午11时在本院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14民初3752号

杭州奥博投资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相平与被告
杭州奥博投资有限公司、杭州天禧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第
三人杭州下沙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知情权纠纷一案,因采
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本案诉讼材料,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转普裁定书等。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杭
州奥博投资有限公司向原告提供自2008年6月24日至查
阅之日的会计账簿(含总账、明细账、日记账和其他辅助性账
簿)和会计凭证(包括记账凭证及原始凭证),供原告查阅、复
制;2.请求判令两被告向原告提供创意大厦项目相关合作、
运营合同;3.请求判令第三人对第一、二项诉讼请求履行提
供协助义务;4.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本案依法
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并定于2022年9月28日上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十六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钱塘区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执异30号

叶伟平（身份证号330122198405261513）：异议
申请人卢芹、俞丹军与被申请人申屠福康、（被执行人）叶伟
平（2022）浙0122执578号【即（2021）浙0122民初4191号
民事判决书】向本院申请解除对桐庐县县城龙潭路88号春
江景苑龙腾园22幢1单元1501室房产的查封。本案现已
审查终结。因用其他方法无法向你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2)浙0122执异30号执行裁定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定，可以自本裁定书
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
议，否则该裁定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747号

于协统（男，1961年1月10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浦
江县郑宅镇广方村广明三区37号）：本院受理的原告邓罗
康与被告于协统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2)浙0122民初174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一、被告于协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
原告邓罗康欠款20000元；二、被告于协统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邓罗康因公告送达而支出的公告费
650元。案件受理费300元，由被告于协统负担。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122民初1812号

陈洋（男，1986年7月2日出生，汉族，住浙江省桐庐
县百江镇松村村二组松村261号）：原告张金锋诉被告陈洋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浙0122民初181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
被告陈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张金锋借款
10000元，并以10000元为基数支付自2021年6月1日起
至借款还清之日止按年利率15.4%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金钱给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陈洋负担；
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陈洋负担，被告应于履行上述给付义
务时一并向原告支付。原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
向本院申请退费；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向本院
交纳应负担的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特63号

本院受理申请人李剑锋申请宣告李文信死亡一案，经
查（李文信，男，1922年5月4日出生，汉族，公民身份号码
330227192205043917,户籍地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国
丰街112弄20号202室）于2005年失踪，至今未归。现发
出寻人公告，公告期为1年，希望李文信本人或知其下落的
有关利害关系人与本院联系，本案将定于公告期满后2023
年8月15日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五
审判庭开庭依法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2582号

杨庆（公民身份号码5137011994****5417）：本
院受理的原告周祖斌与被告杨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203民初2582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7243、7183号

章优选（公民身份号码：3326211971****5512）、
倪恒应（公民身份号码：3428221980****5219）：本院受
理原告陈樟明与被告章优选、倪恒应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
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
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法官
廉政监督告知书等材料。陈樟明请求：一、判令被告章优选
支付原告材料款12157元、被告倪恒应支付原告材料款
5930元。二、本案诉讼产生的所有费用由两被告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9月26日14时00分
在本院鄞江法庭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5348号

魏东（公民身份号码：6201041970****0530）：原
告宁波市海曙石碶金秋木业商行与被告魏东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
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证据材料、当
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庭传
票。原告诉请：1、被告支付原告货款6130元；2、被告承担本
案诉讼费。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18日,09时45分在
本院石碶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4935号

叶先成（公民身份号码：4409231978****2635）：
原告台州信吉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叶先成追偿权纠
纷一案，本院已经受理。因采取其它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
关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
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裁定书、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证据材
料、当事人诉讼须知、人民法院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及开
庭传票。原告诉请：1、被告向原告偿还代偿款113704元；
2、被告向原告支付上述代偿款自2022年1月25日起至实
际清偿之日止，按一年期LPR值的4倍计算的资金占用
利息损失。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0月18日，09时00分在
本院石碶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528号

韩玉春（公民身份号码:341226****2399）：本院受
理的原告杨建强诉被告韩玉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受
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知独任审理审判人
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
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等材料。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法庭领取相关
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9日14时在
本院古林巡回审判点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3民初6529号

杨启云（公民身份号码：332626****0210）：本院受
理的原告宁波市海曙嘉勐工程机械有限公司诉被告杨启云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受理。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告
知独任审理审判人员通知书、当事人诉讼须知、诉讼风险提
示书、廉政监督卡、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材料。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古林巡回
法庭领取相关材料，逾期则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9
日14时30分在本院古林巡回审判点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659号

裴起豪：本院受理原告余吉诉被告裴起豪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2）浙0205民初165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5民初1617号

李恒：本院受理原告竺贺、沈连娟、陈卫娣、朱亚红、胡
仙妹与被告李恒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205民初1617号民事判决
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百七十条、第七百七
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八条、第一百
四十七条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李恒于本判决生效后十
日内返还原告竺贺充值金300元；二、被告李恒于本判决生
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沈连娟充值金270元；三、被告李恒于
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陈卫娣充值金200元；四、被
告李恒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朱亚红充值金270
元；五、被告李恒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原告胡仙妹充
值金268元。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801号

贵州硕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盐城市艺寻工艺品设计
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轻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与被告
遵义市永和城置业有限公司、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遵义市众合鼎盛建材有限公司、贵州硕博建材贸易有限公
司、盐城市艺寻工艺品设计有限公司、宁波步凡供应链有限
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们无法采用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2）浙0206民初2801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遵义市永和城置业有限公司、重
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遵义市众合鼎盛建材有限公司、
贵州硕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盐城市艺寻工艺品设计有限公
司、宁波步凡供应链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
起七日内连带向原告杭州轻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支付票据
号 为 210570308241320210603941351397、
210570308241320210603941351532 的 汇 票 款
400000元，并支付该款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自2021年12月4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的利息。如未按期履行付款义务，则应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
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
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
受理费7300元，保全费2520元，合计9820元，由被告遵义
市永和城置业有限公司、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限公司、遵义
市众合鼎盛建材有限公司、贵州硕博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盐
城市艺寻工艺品设计有限公司、宁波步凡供应链有限公司负
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民二庭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执1908号

宁波诚辉包装有限公司、白景林：本院在执行申请执
行人杭州萧山第三纸箱厂与被执行人宁波诚辉包装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中[执行案号：（2022）浙0206执1908
号]，杭州萧山第三纸箱厂向本院申请追加白景林为被执行
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本院
依法由审判员周敏担任审判长，和审判员虞文君、审判员余
绍平组成合议庭进行审查，并决定于二0二二年九月二十
八日下午二时三十分在本院（地址：宁波市北仑区凤洋二路
418-2号）执行局一楼调解室举行公开听证。请准时参加，
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视为放弃权利请求，本院将依法作
出裁定。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2032号

占海祥（3623301978****8274）：本院受理原告中
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与被告占海祥、
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公司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
浙0206民初203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中国大
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北仑支公司应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七日内在浙BM9U18号车投保的交强险财产限
额范围内、商业险限额范围内各赔偿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公司保险理赔款2000元、1200元，
合计32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
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
利息（加倍部分债务利息=债务人尚未清偿的生效法律文书
确定的除一般债务利息之外的金钱债务×日万分之一点七
五×迟延履行期间）。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费650元，均
由被告占海祥负担。上述受理费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
日内自动缴纳，逾期不交纳，本院将移送强制执行。限你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06民初1934号

魏欣（公民身份号码：3308221990****6910）：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
与被告魏欣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
对你无法采用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06
民初193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魏欣应于本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三日内赔偿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保险金损失5000元。如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50元，公告
费650元，合计700元，由被告魏欣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领取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4353号

金旭洋（公民身份号码为：330226*********010）、浙
江莹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元生酒业有
限公司与被告金旭洋、浙江莹煜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股东损害
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2）浙0212民初4353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12民初10259号

山东山推胜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宁波
市鄞州永鑫标准件厂与被告山东山推胜方工程机械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诉讼材料。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9月29日14时在宁
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姜山3号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6944号

赵斌（公民身份号码520201199206032412）：本
院受理原告郜长城诉你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
权利义务告知书、自动履行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天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22年10月20日9时00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第三审判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282民初3622号

霍建强：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鑫金鑫拉链厂与被
告霍建强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
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282民初3622号民事判决
书。本院判决：被告霍建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
付原告慈溪市胜山鑫金鑫拉链厂货款376700元及利息损
失（利息损失以所欠货款为基数、自2022年4月1日起至款
项实际清偿之日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6951元，由被告霍建强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至本院逍林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2）浙0921民初1127号

顾海旺：本院受理原告章仙美诉顾海旺离婚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921民初
1127号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及文书上网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诉讼须知、不诚信
诉讼风险提示书、离婚纠纷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届满次日起的15日内。本
案定于2022年10月10日上午8时30分，在本院衢山人民
法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请携带本人身份证准时参加庭审，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岱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3破135号

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嘉支行的申请于
2022年7月26日裁定受理浙江多伦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多伦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2年8月4日指定永嘉
海天会计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多伦公司的债权人应在
2022年9月5日前，向多伦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温州市永
嘉县瓯北罗浮大街148号，联系电话：金辉13706695187）
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多伦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
产持有人应当向多伦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
院定于2022年9月8日上午9时00分在第2法庭召开第一
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
议。多伦公司法定代表人、财务管理人员及其他经营管理
人员、股东自公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
公司印章、账簿、文书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
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
无法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担
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1213号

义乌市南冠电子商务商行：本院受理原告郑远志与义
乌市南冠电子商务商行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9日9：00在本院第2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3民初1216号

义乌市骆基电子商务商行：本院受理原告郑远志与义
乌市骆基电子商务商行侵害外观设计专利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2022年10月19日9：00在本院第2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2045号

孙灵: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嘉
兴分行与被告孙灵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402民初2045
号民事判决书一份。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02民初4341号

陈爱福：本院受理原告陈耀华与被告陈爱福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2022)浙0402民初4341号，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独任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传票等材料，自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南湖2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嘉兴市南湖区人民法院
（2022）浙0481民初1795号

孙淦成（公民身份号码330502195607311411）:
本院对原告孙忠一诉被告孙淦成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0481民初1795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你在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孙忠
一价款4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26元、诉前财产保全费520元、公告费560元由你承担。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071号

余小涛（公民身份号码41282619810405281X）：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桐乡支行诉被告余小涛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余小涛无法以其他方式送
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
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九时在桐乡人民法院乌镇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588号

俞丽清：本院受理的原告邹伟法与被告杭州卡希
尔家居科技有限公司、俞丽清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开庭传票、被告一答辩状、简易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
书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本案于:2022年9月19日14时00分在本院第
十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庭，本院将依法缺
席审理判决。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2022）浙0503民初1331号

严阿方：本院受理的原告孙云方与被告严阿方的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法律规定的其
他方式无法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五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案的民事
裁定书。裁定如下：准许原告孙云方撤诉。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本裁定即发生法
律效力。 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


